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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最光荣
后天就是五一劳动

节了。 这是歌颂每一位

劳动者的节日， 也是每

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应当

感到光荣的日子。

笔者至今还记得小

时候学唱的儿歌 《劳动最光荣》：“太阳光晶

亮亮，雄鸡唱三唱。 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

妆，小喜鹊盖新房，小蜜蜂采蜜忙。美好的生

活从哪里来？ 只有劳动最光荣……”

也许笔者有些传统， 尽管如今实现财

富增长的方式有很多———有人靠买彩票一

夜暴富， 有人靠流量 “带货” 实现财务自

由， 有人靠理财投资赚取财富……但笔者

还是觉得， 在通往财富积累的道路上， 劳

动最光荣。

古人云：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这既

是教导我们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也是告

诉我们， 劳动是会创造价值的， 且创造多

少价值， 是由你付出了多少劳动决定的。

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马克思

认为，劳动是破解资本增殖秘密的钥匙。“一

切劳动，……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

个属性来说， 它形成商品价值。 一切劳动，

……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

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具体的劳动形成

商品使用价值，抽象的劳动构成商品价值。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

餐， 粒粒皆辛苦。 放眼古文唐诗， 中华历

史上有不少描写普通劳动者的作品。 本期

“老法今说” 就让我们穿越回唐代， 看看唐

朝文人笔下的劳动者。 王睿卿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店主追赶抢货少年致死伤被捕

正当防卫还是过失致死
河北涿鹿县人民检察院 4 月 23 日通报

的一起案件， 引发热议。

两少年驾驶摩托车在村里小卖部抢夺香

烟后驾摩托车逃跑， 店主追赶过程中， 二人

为摆脱追赶加速前行， 驾车过程中发生交通

事故， 致一死一伤， 近日， 涿鹿县人民检察

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

人。

澎湃新闻发现， 4 月 24 日下午， 涿鹿

县人民检察院微信公号上的相关通报已被删

除。

店主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又为何

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对此， 有律师向澎湃

新闻表示， 根据当前通报内容看， 店主的行

为一般属于正当防卫， 但店主也可能存在防

卫过当的行为。

少年抢小卖铺商品，被追赶过

程中遇事故一死一伤

涿鹿县人民检察院微信公号通报信息显

示， 2020 年 4 月 1 日晚 20 时许， 杨某某

（14 周岁）、 王某某 （15 周岁） 和于某某、

李某、 郭某驾驶两辆摩托车至涿鹿县某村唐

某某经营的小卖部门前， 杨某某一人进入唐

某某小卖部先假意购买了一箱啤酒和一箱饮

料， 并将啤酒饮料搬至门外， 随后再次返回

小卖部说要购买一条“珍品云烟”， 在唐某

某为其取香烟时， 杨某某趁其不备将香烟抢

夺后跑出小卖部， 与王某某驾驶摩托车向村

外逃窜， 于某某、 李某、 郭某驾驶摩托车在

后紧随。

唐某某发现商品被杨某某抢夺后立即安

排妻子报警并驾车追赶， 杨某某、 王某某二

人为摆脱追赶加速前行， 驾车过程中发生交

通事故， 二人摔落倒地， 致使王某某受伤，

杨某某当场死亡。

通报称， 涿鹿县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定性

问题上， 多方考虑案件当中的证据情况， 对

案件当中被害人的年龄、 作案工具、 嫌疑人

的行为、 事故发生的过程以及被害人死亡的

原因都作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证， 最终认定，

该案应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 目前， 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查中。

4 月 24 日 15 时许， 澎湃新闻针对此事

致电涿鹿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办公室一工

作人员回应称其不了解此事， 随后澎湃新闻

联系该院政治部， 也未获回应。 晚些时候，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 涿鹿县人民检察院微信

公号已将该篇通报删除。

案件引发争议：正当防卫还是

过失致死？

针对此案，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丁金坤

律师则向澎湃新闻表示，两个少年违法在先，

涉嫌抢夺（因香烟价值不大，故是治安违法），

店主的追赶是私力自助，属于正当防卫行为。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

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 属

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丁金坤律师认为， 从目前通报的内容

看， 无法看出店主是如何追赶的， 两位少年

又是如何发生事故的。 如果店主驾车追赶，

保持距离， 则店主是没有刑事责任的。 如果

店主驾车追赶， 动作过猛， 与两少年发生事

故有因果关系， 是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的。 此外， 丁金坤律师表示， 此案中被抢财

物价值大小， 也会影响正当防卫是否适度的

评判尺度。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

认为，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

“过失致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如果唐

某某主观上存在过失， 即对追赶行为的结果

抱有过失的心理状态， 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

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且杨某某的死亡与唐某

某的追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唐某某则

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赵良善说， 本案存在其特殊性， 杨某某

违法犯罪在先， 即过错在先， 唐某某追赶杨

某某本来是没有过错的， 理所应当的， 但是

在追赶过程中， 如对杨某某事故的死亡抱有

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的心态， 则涉嫌过失致

人死亡罪， 至于如何认定过于自信的过失和

疏忽大意的过失的， 还需要结合事故现场等

多种因素来综合判断， 不能片面臆断。

广强律师事务所网络犯罪辩护与研究中

心秘书长周筱赟则表示， 从河北省涿鹿县人

民检察院公布的案情来看， 本案是意外事

件， 不构成犯罪， 店主不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 涿鹿县人民检察院是以“过失致人死亡

罪” 批准逮捕了店主， 该罪是 《刑法》 第二

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其犯罪构成要件， 行为

人主观上有过失， 客观上， 行为人的过失行

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周筱赟认为，分析本案事实，店主无论在

主观上还是客观上， 都不符合过失致人死亡

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当一个人遭到盗窃或抢

夺，进行追赶，是正常的反应。 对不法行为进

行阻止或追赶，是不存在主观过失的。抢夺财

物是不法行为，对不法行为进行阻止， 本来

就是弘扬社会正气的行为。 在法律上， 这属

于“意外事件”， 即行为人在客观上虽然造

成了损害结果， 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

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

起的， 不是犯罪。 （来源： 澎湃新闻）

疫情阻隔亲情不减

法官速调同居关系纠纷

近日， 一起同居关系纠纷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

院的调解下顺利结案。

2006 年， 苗族姑娘潘某与南昌的汉族小伙儿夏某在广

州打工时相识相恋并开始同居生活， 后生育三个儿子， 长子

在原告娘家贵州生活， 另二子在被告老家新建区石岗镇生

活。 潘某与夏某同居多年未办理结婚登记， 后期双方由于性

格不合， 经常为琐事发生争吵， 于 2016 年分居生活至今。

分居 4年来， 双方因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发生争议， 矛

盾不断激化， 感情彻底破裂， 原告诉至法院。

由于正处疫情期间， 原告通过网上立案平台申请立案，

当天便通过审核。 承办法官立即通过电话联系被告， 告知应

诉事项并做调解工作。 为快审快结， 让原、 被告安心工作，

经征求双方同意， 约定于 4 月 20 日到法庭进行庭前调解，

调解不成当场开庭。 当天一早， 原、 被告分别从贵州、 广州

赶来， 按规定进行了体温测量和信息登记后进入法庭。 承办

法官一方面从亲情入手， 给予双方充分陈述和沟通的机会，

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 另一方面耐心讲解婚姻法的相关规

定， 劝说双方从孩子成长角度出发协商抚养问题。 最终，

原、 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 并表示一切为了孩子， 不计前

嫌， 互信互谅， 今后不是亲人更胜亲人。

前夫不履行抚养义务

女子起诉夺回抚养权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

的案件。

2017 年 2 月 7 日， 肖某与严某经法院调解离婚， 双方

就孩子抚养问题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为： “婚生子严某甲由

严某抚养成年， 抚养费严某自行承担 （婚生子严某甲现暂由

肖某抚养， 直至严某甲小学毕业为止）； 婚生子严某乙由肖

某抚养成年， 抚养费肖某自愿承担”。 之后， 严某甲一直随

肖某生活， 严某每年仅支付了部分抚养费。 严某甲小学毕业

后， 严某既没有给严某甲打过电话， 也没有去探望过严某

甲。 肖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严某甲变更由肖某抚养， 严

某按每月 2000 元的标准支付严某甲的抚养费至严某甲大学

毕业。 严某虽未到庭参加诉讼， 但书面答辩表示同意变更严

某甲的抚养关系， 愿意每月支付 1000元左右抚养费。

法院认为， 双方离婚以来， 严某甲一直随原告肖某生

活， 严某没有积极履行抚养义务。 现肖某要求变更严某甲的

抚养关系， 严某对此也没有异议， 故对于肖某请求严某甲变

更由自己抚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抚养费用， 严某甲

现已年满 13 周岁， 就读初中二年级， 结合各方实际情况，

法院酌定由严某每月负担严某甲抚养费 1400 元， 直至严某

甲年满 18周岁止。

妻子诉请赔偿款

法院成功调解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件共

有纠纷案并履行完毕。

2010 年 8 月， 张某和李某登记结婚， 2018 年 6 月，

李某在外省务工因车祸死亡， 有关部门支付了死亡赔偿款

1091044 元给其两兄弟李一和李二， 除支付安葬费、 交通

费等费用外， 还剩余 971961 元。 由于张某一直在深圳打

工， 事后才得知丈夫身亡。

张某认为， 李一和李二两兄弟隐瞒以上事实， 独吞本

应作为妻子所有的死亡赔偿款。 而李一和李二两兄弟认

为， 张某和哥哥李某结婚后， 就一直在外不回家， 未好好

照顾家庭， 且二人用赔偿款为哥哥李某代偿了全部债务，

张某不能索要全部赔偿款。 双方因赔偿款分割问题争执不

下， 张某遂诉至法院， 要求李一和李二支付其余款。

办案法官走访群众调查取证， 释法明理， 耐心做原被

告双方的思想工作， 向其阐明死亡赔偿款和遗产的区别，

又告知两被告张某作为李某的合法妻子， 有权分割丈夫的

死亡赔偿款。 同时， 又向张某释明， 李一、 李二作为李某

的兄弟， 根据其生活的紧密度， 也有权分割赔偿款。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工作， 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王睿卿整理

2020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主笔 话闲


